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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云康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东

以其持有的子公司权益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境外投融

资及返程投资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经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子公司云康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以其持有

的子公司权益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的预案的相

关资料、实施、决策程序等的核查，现就本次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对本次事项进行审议并获得通

过，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

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子公司云康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股东以其持有的子公司权益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境外投融资及

返程投资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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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胡  志  勇        徐  爱  民          苏  文  荣 

 

 

2018年 10月 7日 




